附件1
2026年上海市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计划
一、抽查任务

2026年抽查任务200批（见附录1）。
二、饲料标签专项检查

各区在对饲料生产企业的检查中开展产品标签对照检查，发现不规范的，要指导督促企业依据GB 110648-2013《饲料标签》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进行修改。各区、单位加强对企业的宣传培训，督促企业做好法律法规学习，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附录：1. 2026年上海市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检任务分配表

2026年上海市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监测项目表
附录1 
2026年上海市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任务分配表

	任务

单位
	饲料生产环节、经营环节、养殖环节
	送样时间

	
	浓缩、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
	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
	饲料

原料
	饲料

添加剂
	宠物

配合

饲料
	风险监测
	

	
	猪/

反刍
	禽
	水产
	猪/

反刍
	禽
	
	
	
	宠物营养

补充剂
	养殖

场户
	

	
	
	
	
	
	
	
	
	
	
	
	

	闵行
	
	
	
	
	
	
	
	4
	2
	
	4月17日前

	
	
	
	
	
	2
	
	
	
	
	
	6月17日前

	
	
	
	
	
	
	
	
	4
	2
	
	8月20日前

	
	
	
	
	
	2
	
	
	
	
	
	10月20日前

	浦东
	
	2
	
	
	
	
	
	4
	2
	6
	4月17日前

	
	2
	
	
	2
	
	
	
	
	
	
	6月17日前

	
	4
	
	
	2
	
	
	
	
	
	
	10月20日前

	崇明
	2
	
	5
	
	
	2
	
	
	
	5
	6月17日前

	
	2
	
	
	
	
	2
	
	
	
	
	10月20日前

	奉贤
	
	2
	
	
	
	
	
	8
	2
	5
	4月17日前

	
	2
	
	5
	3
	2
	2
	
	
	
	
	6月17日前

	
	
	
	
	
	
	
	
	8
	2
	
	8月20日前

	
	2
	1
	
	4
	
	1
	
	
	
	
	10月20日前

	嘉定
	1
	1
	
	2
	
	
	2
	
	
	
	6月17日前

	
	1
	
	
	
	
	2
	3
	
	
	
	10月20日前

	松江
	
	
	
	
	
	2
	
	5
	1
	14
	4月17日前

	
	
	
	
	4
	
	3
	
	
	
	
	6月17日前

	
	
	2
	
	
	
	
	
	5
	1
	
	8月20日前

	
	
	
	
	3
	
	
	
	
	
	
	10月20日前

	金山
	
	2
	
	
	
	2
	
	6
	1
	5
	4月17日前

	
	1
	
	
	2
	2
	
	
	
	
	
	6月17日前

	
	
	3
	
	
	
	1
	
	6
	2
	
	8月20日前

	
	
	
	
	3
	
	
	
	
	
	
	10月20日前

	青浦
	
	
	5
	
	
	
	
	
	
	
	6月17日前

	合计
	17
	13
	15
	25
	8
	17
	5
	50
	50
	全市总计200


附录2
2026年上海市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监测项目表
	监测产品种类
	监测项目

	猪/反刍配合、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
	粗蛋白、水分、铜、锌、铅、砷、沙门氏菌、喹乙醇、喹烯酮、金霉素、土霉素、可乐定、赛庚啶、巴氯芬、兴奋剂类等

	猪/反刍预混合饲料
	铜、锌、铅、砷、喹乙醇、喹烯酮、可乐定、赛庚啶、巴氯芬、兴奋剂类等

	禽配合饲料
	粗蛋白、水分、铜、锌、铅、砷、沙门氏菌、喹乙醇、喹烯酮、金霉素、土霉素、氯霉素、甲砜霉素、硝基呋喃类等

	水产配合饲料
	粗蛋白、水分、铜、锌、铅、砷、沙门氏菌、喹乙醇、喹烯酮、金霉素、土霉素、氯霉素、甲砜霉素、硝基呋喃类等

	禽预混合饲料
	铜、锌、铅、砷、硝基呋喃类等

	饲料原料
	粗蛋白、水分、沙门氏菌等，鱼粉加测牛、羊源性成分

	饲料添加剂
	铅、砷等

	宠物配合饲料
	粗蛋白、水分、铅、砷、沙门氏菌等

	发酵饲料、微生物饲料添加剂、植物提取物等功能性饲料，饲料添加剂，宠物营养补充剂
	非法添加物


附件2
2026年上海市兽药质量监督抽检计划
一、抽检任务

2026年抽检任务150批（见附录2，不包括兽用生物制品），计划下达前当年已开展的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工作纳入本计划。
二、监督抽检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开展抽检，涵盖生产、经营和使用各环节，覆盖尽可能多的生产企业。重点抽检近年来抽检批次少，不合格批次多的企业，高风险品种。抽检经营企业时，全部抽取非辖区内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抽检网络经营兽药。重点抽检兽用抗菌药、兽用中药，蚕、蜂、宠物用兽药产品抽检总数不低于计划数量的10%；水产、蛋鸡养殖用药和网络经营的抽检比例不低于20%；进口兽药抽检不低于10%。
 三、抽样及样品确认

抽检具体程序和要求按照《兽药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645号，以下简称《抽检办法》）执行。在经营和使用环节抽样时，抽样单位要复印被抽样单位的购货凭证（发票、收据或结算单等），留存备查。抽样单位应严格核对样品的贮藏条件，如与规定条件不符，需详细记录，在抽样单中注明；如抽取近效期的样品，应能满足检验、结果确认和复检等工作时限要求，时限根据《抽检办法》规定核算，必要时联系市所确认。
各抽样单位应按相关要求及时整理所抽样品、汇总抽样信息，按时将样品按规定的贮藏要求以邮政快递或直送方式安全按时送达市所，并将抽样汇总信息报送总队。

四、检验

当季样品当季完成，相关工作按《抽检办法》执行。有特殊情况需延期的，市所报我委批准。非兽用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和非法添加药物的检验按照4号文要求开展，发现新的尚无检测方法的非法添加药物时，第一时间报告畜牧处和中监所。

五、检验报告发送和复检

按照《抽检办法》和4号文要求执行。市所及时报送检验结果至畜牧处并抄送总队及相关抽样单位。检验结果不符合规定的，抽样单位应在收到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将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样单位。市所受理复检申请的，要加强与复检申请单位的沟通交流，保证检验结果公平公正，结果报送畜牧处并抄送总队和相关抽检单位。

六、结果处理

各抽样单位在组织监督抽检或配合开展跟踪抽样时，应同步组织对被抽样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对现场发现违反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或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或现场检查发现假劣兽药的，应立即固定证据并依法组织调查处理。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假、劣兽药按照《抽检办法》有关程序和要求查处。对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7号（以下简称“97号公告”）规定情形的，依法从重处罚。

附录：3. 2026年上海市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任务分配表

网络经营环节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具体要求（试行）

附录3     
2026年上海市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任务分配表
	任务单位
	抽样分布及批数
	送样时间

	
	生产环节
	经营环节
	使用环节
	

	总队
	/
	25
	/
	3月10日前

	闵行
	4
	6
	/
	4月10日前

	嘉定
	2
	5
	2
	4月10日前

	宝山
	2
	4
	/
	4月10日前

	浦东
	/
	7
	2
	4月10日前

	奉贤
	8
	12
	4
	9月10日前

	松江
	4
	12
	5
	7月10日前

	金山
	8
	9
	5
	7月10日前

	青浦
	1
	7
	/
	7月10日前

	崇明
	/
	4
	12
	7月10日前

	合计
	29
	91
	30
	全市总计150


附录4
网络经营环节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具体要求

（试行）

一、网络经营环节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主要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从电子商务平台（含直播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店铺、自建兽药销售网站（以下简称“网站”）等抽取相关兽药进行监督抽检，并对相关主体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二、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可以直接从相关平台店铺、网站（应为本辖区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在平台登记的店铺或建立的网站）购买兽药产品并开展检验，或者从开展网络销售的本辖区兽药生产、经营企业的实际经营场所抽取兽药产品并检验。

三、直接从相关平台店铺或网站购买兽药产品的，线上买样时应当由2人以上进行操作，可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进行购买。选定产品过程、平台店铺或网站信息（包括公示的相关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照）、下单过程、订单详情、客服咨询交流情况、收货查验封样过程等要拍照、截图或拍摄视频保存，作为抽样凭证，抽样单要详细记录购买样品的人员信息以及付款账户、注册账号、收货地址、联系方式，不需被抽样单位签字确认。相关样品到货后，买样人员应采取拍照或者录像等手段记录拆封过程，样品和备份样品分别封样。样品封存完毕后，抽样人员应当向被抽样平台店铺或网站发送抽样任务来源说明、抽样机构信息或抽样通知、抽查检验计划等相关文件。

四、从开展网络销售的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实际经营场所抽取样品的，可以由地方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从相关平台、网站筛选确定被抽样单位，也可协调相关平台、网站提供，确定过程应按照“双随机”要求开展。抽样程序按照《抽检办法》要求执行。抽样前应预先在网上选定拟抽产品，现场无法满足抽样要求或无相关产品的，应选取其他与网上销售一致的兽药产品。

五、抽样时应同步开展监督检查，发现平台店铺或网站是个人或者无《兽药经营许可证》、《兽药生产许可证》主体登记或建立的，以及存在其他违反《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行为的，应固定相关证据，移交被抽样单位所在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调查处理，处理完成后协调相关平台或网站组织整改。发现使用伪造《兽药经营许可证》或《兽药生产许可证》的，应将相关证据移交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六、经检验为不合格产品的，由被抽样单位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结果确认，检验结果和相关抽样凭证同时发送给产品标称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结果确认。

直接从相关平台店铺或网站购买样品的，要将检验结果和抽样凭证发送给相关平台店铺或网站确认结果。无法联系到相关平台店铺的，协调平台获取联系方式转送检验结果。结果送达过程要留存相应截图等证据。需要复检的，按照《抽检办法》执行。检验结果送达后7个工作日未确认也未申请复检的，视为认可检验结果。

七、经检验为不合格产品且结果已确认的，由被抽样单位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和标称生产企业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处理完成后协调相关平台或网站采取下架或暂停销售问题产品等措施阻断假劣兽药产品流通渠道。

八、各省份报送网络经营环节监督抽检结果时，应当注明抽样平台、平台店铺或者网站的名称。

九、网络经营环节监督抽检其他要求按照《抽检办法》及本计划相关要求执行，具体由部畜牧兽医局负责解释。

附件3
2026年上海市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一、监控任务

2026年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任务180批（见附录5）。

二、总体要求

4个季度均匀抽样，由总队按照4号文要求具体安排，各区配合做好抽样、送样工作。
三、结果处理

残留超标样品来源地农业农村委接到报告后，按规定启动追溯程序。核查养殖场户用药情况，重点检查兽医处方、用药记录和库存兽药产品。发现用药不规范、未执行休药期等问题，依法责令改正，处罚违反《兽药管理条例》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的行为；检出β-受体激动剂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并配合开展溯源追踪和查处工作；对符合97号公告规定情形的，依法从重处罚。监督主体对饲喂了禁用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相关查处结果及时报畜牧处，并做好调查处理记录，记录存档2年以上。畜牧处负责督促跟踪。

附录：5.2026年上海市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任务分配表

6.抽样情况、检测结果汇总表

附录5
2026年上海市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

任务分配表
	动物/

组织
	任务

单位
	数量
	样品来源
	检测项目
	送样时段

	鸡/蛋 
	崇明
	10
	蛋鸡场
	酰胺醇类
	4月17日前

	
	奉贤
	5
	
	
	

	
	金山
	5
	
	
	

	鸡/肉 
	浦东
	5
	屠宰场或

养殖场
	硝基咪唑类
	

	
	崇明
	5
	
	
	

	猪/肉
	崇明
	5
	屠宰场
	硝基咪唑类
	

	
	奉贤
	5
	
	
	

	
	嘉定
	5
	
	
	

	
	松江
	5
	
	
	

	鸡/蛋
	浦东
	10
	蛋鸡场
	多西环素
	6月5日前

	
	奉贤
	5
	
	
	

	
	金山
	5
	
	
	

	牛/奶 
	闵行
	10
	奶牛场或生鲜乳收购站
	磺胺类+抗菌增效剂
	

	
	崇明
	5
	
	
	

	
	嘉定
	2
	
	
	

	
	金山
	3
	
	
	

	鸡/蛋
	浦东
	10
	蛋鸡场
	喹诺酮类
	8月7日前

	
	崇明
	5
	
	
	

	
	奉贤
	10
	
	
	

	
	金山
	5
	
	
	

	鸡/肉 
	浦东
	5
	屠宰场或

养殖场
	四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类+抗菌增效剂
	

	
	崇明
	5
	
	
	

	
	奉贤
	5
	
	
	

	
	金山
	5
	
	
	

	牛/奶 
	闵行
	5
	奶牛场或生鲜乳收购站
	磺胺类+抗菌增效剂
	9月18日前

	
	浦东
	5
	
	
	

	
	崇明
	5
	
	
	

	
	奉贤
	5
	
	
	

	猪/肉 
	崇明
	5
	屠宰场
	四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类+抗菌增效剂
	

	
	奉贤
	5
	
	
	

	
	嘉定
	5
	
	
	

	
	松江
	5
	
	
	

	合计
	180批


附录6                      
抽样情况、检测结果汇总表

表1 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抽样情况汇总表（2026年上半年/全年）

	序号
	样品名称
	被抽样单位名称
	样品产地（检疫证号）
	样品编号
	抽样单位
	抽样人
	抽样时间
	送样人
	备注

	
	
	
	
	
	
	
	
	
	


注：同一检测项目应集中排序。

表2 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检出（含超标和未超标）样品结果汇总表（2026年上半年/全年）

	序号（1）
	样品

名称
	被抽样单位
	样品

编号
	被检

药物
	最大残留限量MRL(μg/kg)
	检测方法
	定量限

(μg/kg)
	检测结果（2）(μg/kg)
	检验结论（3）
	备注

	
	
	
	
	
	
	
	
	
	未检出
	检出≤MRL
	超标>MRL
	

	例：
	同种畜禽产品集中一行
	同个来源的同种畜禽产品可集中一行
	同个来源的同种畜禽产品可集中一行
	列出每种药物名称
	与药物相对应
	可合并表达
	与药物相对应
	
	
	
	
	


注：（1）同一检测项目应集中排序；（2）如检出数值在检测限和定量限之间，有最大残留限量药物，填写“定性检出，符合规定”；禁停用药物填写“定性检出，不符合规定”；（3）在相应的检验结论栏目中填写阿拉伯数字“1”。

附件4
2026年上海市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
一、监测任务

2026年继续跟踪监测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养殖场和长期定点监测的养殖场，采集样品450份，分离鉴定大肠埃希菌300株（犬、猫源大肠埃希菌100株）、肠球菌130株（犬猫源肠球菌30株）、沙门菌或金黄色葡萄球菌50株，并测定其耐药性（MIC）。各区可征集有意愿提供样品的规模养殖场、动物诊疗机构作为固定监测点。

二、监测项目

市所除对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养殖场进行跟踪监测外，还要监测本市其他定点养殖场，对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达标养殖场按年度不少于达标场总数10%的比例抽样。

（一）监测大肠杆菌和沙门菌对4号文要求的12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二）监测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2种革兰氏阳性菌对4号文要求的15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三、监测要求

（一）市所要按照4号文要求的技术标准开展采样、细菌分离和鉴定、耐药性监测和结果上报等工作。其中耐药性检测应使用经过质量评价后的药敏试验板进行检测。

（二）样品应从养殖场、屠宰场以及部分动物医院抽取。养殖环节采样时，应做好养殖用药情况和饲料来源调查，认真填写《采样记录表》（4号文附录9）；同一养殖场不同动物群的用药情况，应分开填写。

（三）判定为特殊耐药表型菌株的监测结果，需复核后再上报，并将特殊耐药表型菌株监测和复核结果报告中监所。



